
 

第九章 华侨 

福州是著名侨乡，祖籍福州的华侨、华人有 100 万人，分布在印度尼西亚(简称“印尼”)、

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日本、加拿大等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福州约有归侨、侨眷 43

万人，占全市人口的 18%左右。 

福州先民移居海外历史悠久。早在汉代，就有先民移居菲律宾群岛。唐代，福州为国际

贸易港，福州地区已有先民到东南亚和日本的港口城市经商，其中少数人在那里定居。唐末

和五代，王审知治闽时，开辟甘棠港(今连江黄岐半岛)，推动福州与三佛齐(今印尼巨港)、

占城(今越南)、天竺(今印度)的贸易和友好往来，出国人数增多。宋时，对外交往频繁。南

宋末年，金兵南下占领中原，攻入福建，烧杀抢掠，福州民众不堪蹂躏，不少人逃迁菲律宾、

印尼、越南等地。明代，移居海外的福州人大量增加。永乐年间，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招

收大批闽籍水手远航，进一步沟通福州与南洋诸国的关系，不少福州商人、水手、农民、小

手工业者沿着这条航线到东南亚各国经商和谋生。明末清初，由于战乱、迁界等原因，许多

福州人被迫避居越南、日本和东南亚地区。清道光二十年(1840 年)鸦片战争以前，旅居国

外的福州华侨只有几万人，大多分布在东南亚、日本等地的港口和市镇。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屈服于西方列强的压力，允许英法两国在中国任意招募劳工，咸丰

五年(1855 年)，英国商人在福州招诱 1901 名契约华工，用葡萄牙舴艋船运往汕头转运出洋。

据统计，光绪二十六年至光绪三十四年(1900～1908 年)，从福州口岸出境到国外的“契约

华工”有几千人，其中前往留尼旺 808 人，前往马达加斯加 764 人，前往墨西哥 620 人，前

往萨摩亚岛 800 人，前往北婆罗洲 169 人。 

从辛亥革命(1911 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 年 10 月)前，福州社会动荡，战乱不

息，天灾连绵，盗匪蜂起，大批福州人相继逃往国外，据民国 17 年(1928 年)福建省侨务委

员会福州办事处统计，福州地区旅外华侨达 20 多万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后，出

国的福州人更多。 

早期福州华侨在国外大都从事垦荒、种植、开矿、筑路、工匠、小商贩等业，他们为侨

居地提供大批熟练劳动力，同时传播中国的文化和先进生产技术。他们以自己的勤劳、智慧

和勇敢，与侨居国人民一起辛勤开拓，为居住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清末，闽清

籍华侨黄乃裳从福州地区招募农民 1118 人开发马来西亚沙捞越的诗巫，使原来地旷人稀的

村落，变成沙捞越第二大城市，被称为“新福州”。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 年)后，随着商业

经济的发展，不少人进而投资工业企业、房地产业、金融业。一部分人建立企业集团、财团，

甚至跨国集团。祖籍福清的印尼著名华人企业家林绍良，被誉为世界十大富豪之一，他为推

进印尼工业化和民族经济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被印尼政府授予民族企业家称号。有



 

亚洲糖王之誉、祖籍福州郊区的马来西亚著名企业家郭鹤年领导的郭氏集团，投资业务遍布

泰国、印尼、菲律宾、加拿大、中国、澳洲等地，属下公司常年营业总额逾 20 亿美元。 

福州市华侨与居住国人民同命运、共患难，积极支持和参加当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

对殖民主义、反对法西斯侵略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马来西亚、印尼等地的福州社团，还

积极募捐筹款，支持正义战争。太平洋战争(1941 年)爆发后，日本进犯东南亚，福州籍华

侨纷纷组织起来，拿起武器，和当地人民并肩战斗，许多人为此流血牺牲。马来西亚华侨和

当地人民联合组成马来西亚人民抗日军队，新加坡华侨成立星华义勇军，菲律宾华侨组织华

侨抗日支队，转战南北，最后配合盟军收复东南亚，歼敌 7000 多人，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不朽贡献。 

福州华侨与家乡人民血肉相连。旧中国政府腐败无能，国弱民穷，飘洋过海谋生的侨胞，

在侨居地任人宰割受尽奴役、凌辱，旧中国政府却无力保护他们的正当权益，他们迫切期望

祖国能够富强昌盛。福州华侨具有爱祖国、爱家乡、爱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从清光绪二十

年(1894 年)，孙中山在日本檀香山联合 20 多位反清的华侨，创立兴中会以来，无数福州籍

爱国华侨志士积极支持和参加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他们与祖国人民

一道，出钱出力，毁家纾难，前仆后继，英勇献身，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篇

章。黄乃裳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民主革命者，他追随孙中山，致力于资产阶级民主革

命，为中华民国的建立和福建的光复作出巨大的贡献。民国 26 年抗日战争爆发，南洋各地

福州华侨团体，纷纷捐募巨款支援祖国抗战，募款购买救国公债。旅居马来西亚诗巫的闽清

籍华侨刘家洙、徐振南、许庆廉等成立诗巫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募得捐款 70 万元。

祖籍长乐后移居福清的印尼华侨陈亚泉，担任荷印外南梦埠赈灾会总干事，募集捐款 30 多

万元，汇回祖国支援抗日，赈济难民。民国 29 年，闽清籍旅沙捞越华侨陈公英、刘积锐、

陈永诚等热血青年从南洋绕道缅甸、云南回国参加抗日战争，陈公英在济南战役中，为国捐

躯。闽侯籍印尼归侨抗日女英雄李林，在日军集中 1.2 万兵力围攻洪涛山根据地时，为掩护

部队突围壮烈牺牲。解放战争时期，大批福州籍华侨从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越南等地

回国参加游击队。三代书香的印尼福清籍爱国富侨余长铖为中国革命事业英勇献身。 

福州华侨一贯热情关注和参加家乡的经济建设，从 19 世纪 70 年代起，许多人在家乡投

资办厂，捐资兴办学校、医院等公益事业。清末，候补侍郎、福州人陈宝琛向华侨募股 220

万银元开办福建铁路公司。民国时期，福清华侨兴办培元、陶民、梧瑞、松潭、龙山、西园、

锦城等小学近 20 所，融侨、虞阳、闽海等中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关心祖国的

社会主义建设和家乡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热心捐资兴办公益事业。1952～1966 年，福

清县接受福清华侨捐赠达 570 万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广大侨



 

胞爱国爱乡，捐资兴办公益事业热情更加高涨。1978～2004 年，福州海外乡亲共捐资 8 亿

多元兴办公益事业。 

鸦片战争前，政府不准人民出国，对华侨回国加以种种限制，出国定居的移民被视为“弃

民”。鸦片战争后，政府允许外国人来华招工，大批福州劳工被拐卖出国，受尽虐待，引起

国内外舆论关注，为争取华侨的支持，清朝安抚海外侨民，采取“宣慰”、“保护”政策。但

官府腐败，敲榨勒索归侨事件不断发生，海外华侨怨声载道。民国时期，孙中山十分重视侨

务工作。民国元年 8 月，福建暨南局闽侯分局成立。民国 7 年 10 月公布《福建暨南局章程》，

成为全国第一部地方性侨务法规。但民国初年，福州社会动乱，侨务工作收效甚微。民国

16 年，国民政府成立侨务委员会，在福州设福建侨务处。抗日战争期间，国共合作抗击日

寇，福州侨胞踊跃支持和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侨务工作得到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中共十分重视侨务工作。在福州及福清等主要侨区相继设立侨务行政机构和归国华侨联合

会，贯彻执行中共和人民政府关于侨务工作的方针、政策，保护侨汇，做好华侨申请出入境

和观光、探亲的接待、服务工作，妥善安置回国定居和工作的华侨，协助省市有关部门兴办

国营华侨农场、工厂，安置难、贫侨。为了把华侨、侨眷和归侨的子女培养成才，在福州、

福清等重点侨乡兴办华侨中学、小学，对报考高等学校的华侨、归侨学生给以同等条件优先

录取的照顾。1952 年后，还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引导华侨回国投资，参加家乡建设。 

在贯彻执行侨务政策过程中，由于受到“左”的影响和干扰，也曾有过失误。因“海外

关系”，不少归侨、侨眷一度受到歧视和刁难。“文化大革命”期间，情况尤为严重，甚至造

成冤假错案，侨务工作受到严重破坏。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清除“左”的影响，恢复侨务机构，落实中共侨务

政策，平反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归侨、侨眷的冤假错案和复查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侨务

工作逐渐走上正轨。各级侨务部门和侨联发挥“侨”的优势，把侨务工作同对外经济工作结

合起来，采取多种途径和形式，与华侨、华人开展经济合作，引进侨资、外资、技术和设备，

为经济建设服务，加快福州市现代化建设。1979～2004 年，福州市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 3722

家，总投资 101.31 亿美元，已投产开业的“三资”企业 1724 家，到资 24.6 亿美元。福州

市各级侨办、侨联还热心帮助华侨华人与有关部门洽谈兴办“三资”企业和来料加工等业务，

组织归侨、侨眷兴办乡镇集体企业。 

许多华侨和海外乡亲热心家乡公益事业。他们捐资兴办学校、医院，设立永久性的奖学

金、奖教金，修桥，造路，拉电照明，兴修农田水利，兴办果林场等，为家乡物质文明建设

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贡献。2004 年，全市共接受海外乡亲捐赠 9700 多万元，其中福清市 5100

多万元，闽侯县 1072 万多，郊区 989 万元，长乐市 820 万元，闽清县 538 万元，有效地推


